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10号

申请人：陈xx
被申请人：焦作市山阳区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刘洪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确认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行为违法，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处理。

申请人称：

事实与理由：申请人出于生活需要在2024年11月25日通过第三人“焦作市山阳区xx商行所”网店购买了一袋鱼饲料。后因上述饲料存在涉嫌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于2024年11月30日通过邮政挂号信形式反映第三人违法行为。要求协调调解纠纷退货退款等等消费者合法权益。立案处罚并给予奖励。被申请人于2024年12月5日收。申请人认为自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事项履职申请应当依法在法定时间内对投诉和举报分别予以处理，而时至今日至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为止还未收到被申请人关于对投诉事项受理情况以及处理结果，申请人对此不服特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第(五)项规定，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向行政机关投诉，具有处理投诉职责的行政机关作出或者未作出处理的，投诉人与行政机关作出或未作出处理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本案中申请人具有提起此次行政复议资格。申请人认为本案中主要争议焦点在于被申请人是否履行法定职责在法定时间内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予以受理并予以告知投诉事项处理结果。此案系针对投诉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提起的行政复议。

(一)被申请人具有处理申请人投诉事项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时间内履行投诉处理的法定职责构成程序违法行政不作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二条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采取措施，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四十六条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该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当畅通和规范消费者投诉、举报渠道，完善投诉、举报处理流程，依法及时受理和处理投诉、举报加强对投诉、举报信息的分析应用，开展消费预警和风险提示。第四十六条有关行政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对不符合规定的投诉决定不予受理的，应当告知消费者不予受理的理由和其他解决争议的途径。

(二)根据以上规定，履行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的行政管理机关，并非仅限于各级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亦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职责范围，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针对申请人提出的涉及消费者权益民事争议的投诉事项，被申请人作为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具有及时受理申请人的投诉并将投诉事项处理结果告知申请人的法定职责。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投诉举报信(履职申请)中的内容中明显包含投诉和举报材料以及投诉和举报的合理诉求被申请人应当针对投诉和举报分别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处理。针对申请人的投诉事项被申请人应当在7日个工作日内作出投诉是否受理并告知申请人投诉处理结果即履行投诉处理法定职责，而申请人在此期间时至今日为止未收到被申请人任何方式关于投诉事项的受理以及处理结果的回复。故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履行法定职责。被申请人应当针对本案进行合法性证据举证，证明在法定期限内行了对应法定职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四十三条行政复议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证言；(六)当事人的陈述；(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以上证据经行政复议机构审查属实，才能作为认定行政复议案件事实的根据。第四十四条被申请人对其作出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适当性负有举证责任。第四十六条行政复议期间，被申请人不得自行向申请人和其他有关单位或者个人收集证据:自行收集的证据不作为认定行政行为合法性、适当性的依据。据此被申请人应当充分举证，履行了针对投诉事项的受理并将处理结果回复的义务。复议机关应当对其行政行为进行全面审查，针对被申请人在复议期间收集制作证据不予采纳支持针对在法定期限内无相关证据证明履行了相关法定职责事项应当依法进行处理。综上所述，被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构成违法，行政不作为，请依法支持申请人的全部复议请求，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被申请人称：

我局收到投诉人的投诉举报线索后，按照举报线索的地址，组织执法人进行了核查。经核查，该地址并无举报线索中的焦作市山阳区xx商行。

随后，我局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取了该商行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与该商行实际负责人取得联系。经调查焦作市山阳区xx商行已于2024年6月搬离山阳辖区现实际地址位于解放辖区，该公司未及时注销工商营业执照未在网络平台上变更新相关信息。

依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饲料、饲料添加剂管理的部门(以下简称饲料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饲料、饲料添加剂的监督管理工作。”该公司不在我山阳辖区经营，不应由我局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因此我局未受理此举报。
经审理查明：

申请人出于生活需要在2024年11月25日通过第三人“焦作市山阳区xx商行所”网店购买了一袋鱼饲料。后因上述饲料存在涉嫌违反《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于2024年11月30日通过邮政挂号信形式反映第三人违法行为，被申请人收到投诉举报线索后，按照举报线索的地址，组织执法人进行了核查，经核查，该地址并无举报线索中的焦作市山阳区xx商行，被申请人认为该公司不在山阳辖区经营，不应由被申请人开展监督管理工作，但并未向申请人作出文书告知申请人相关情况。
本机关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六条：“消费者向有关行政部门投诉的，该部门应当自收到投诉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处理并告知消费者。”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投诉后虽进行了现场核查未找到涉案商店，但被申请人应在7个工作日内将处理情况书面告知申请人，被申请人的不予告知行为程序违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责令被申请人山阳区农业农村局在本决定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对申请人提起的投诉举报进行答复。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3月4日



